
 

 

澳門法院審查、確認內地法院民商事判決 
所適用法律的效力層次分析 

 

尚珍如 

 

 

一、中國區際司法協助的模式選擇 
 

(一) 中國區際司法協助的模式選擇 

“一國兩制”框架之下，香港、澳門、台灣與內

地作為四個平等獨立的法域，分屬世界三大法系，彼

此之間“無論是在認識層面的法制理念，還是實用層

面的法律制度，相互間都存在較大差異”1，短期之

內很難實現相互融合、直接合作。“一國兩制三法系

四法域”下的區際司法協助，區別於國際司法協助和

單一法域內的區際司法協助，缺乏統一的、上位的憲

法調解機制，各區域分屬不同的社會制度、法律制度

差異明顯，是一個單一制主權國家之下的不同法域之

間的司法合作與交流，特點鮮明、極具個性。伴隨着

兩岸四地經貿往來的日益頻繁和密切，區際民商事領

域的法律糾紛也逐漸增多，四個法域之間的民商事司

法協助範圍也在不斷擴大，彼此間的合作也日益精

進。對於如何協調香港、澳門、台灣與內地之間的司

法協助，不同的學者提出了不同的主張，具體包括：

中央統一立法模式2、分別立法模式3、擴展式司法協

助模式4、協商簽訂區際協議模式5等。基於中國區際

司法協助的獨特性，現階段兩岸四地間的區際司法協

助，採“協商簽訂區際協議模式”，多以“XX與XX

關於XX的安排”的形式體現。 

 

(二)《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相互認可和

執行民商事判決的安排》槪況 

《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相互認可和執行

民商事判決的安排》(以下簡稱《內澳判決安排》)6

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與澳門特區行政法務

司司長陳麗敏分別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和澳門特別行

政區於 2006 年 2 月 28 日在澳門簽署，雙方約定自

2006 年 4 月 1 日生效。基於內地與澳門不同的法律體

制，《內澳判決安排》在兩地的生效方式也截然不同：

在內地，《內澳判決安排》於 2006 年 2 月 13 日經由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 1378 次會議通過，並於

2006 年 3 月 21 日由最高院以法釋[2006]2 號文件公

佈，以司法解釋的形式自約定之日起生效；在澳門，

《內澳判決安排》於 2006 年 3 月 14 日以第 12/2006

號行政長官公告的方式予以公佈，根據澳門特別行政

區第 3/1999 號法律第 6 條第 1 款及第 5 條(3)項的規

定，自約定之日生效。 

《內澳判決安排》旨在建立內地與澳門之間相互

認可、執行民商事判決的雙向機制，對於民商事案件

的範圍、判決的含義、管轄權、財產的查封扣押及涷

結、申請書事項、申請所需文件、申請書的語言、申

請書的送達、法院的快速審查、審查條件、不服法院

裁定的救濟、判決的部分認可與執行、財產保全、重

複訴訟、不予認可時的另行起訴、訴訟費用承擔、法

律適用、時間效力的範圍、協商解決機制等事項作了

具體規定，共計 24 條。 

 

 

二、澳門法院認可、執行內地判決的 
司法實踐及趨勢分析 

 

(一) 澳門法院認可、執行內地判決的司法實踐 

澳門法院審查、確認外地法院判決的法律制度主

要依託《澳門民事訴訟法典》(以下簡稱《民訴法》)

第十四編“對澳門以外地方之法院或仲裁員所作裁

判之審查”，第 1199-1205 條，共計 7 個條文。《內澳

判決安排》的簽訂本該意味着，內地與澳門的法院在

認可、執行對方法院判決時，應優先適用該安排。然

而澳門法院認可、執行內地法院判決的司法實踐，卻

呈現出截然相反的趨勢：澳門法院認為在審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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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法院判決時，《民訴法》第 1200 條的適用順序應

優於或等於《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以下結合具

體案例，對澳門法院審查、確認內地法院判決的司法

實踐進行分析：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所作的司法裁判，選擇

“澳門以外的法院或仲裁員作出的裁判的再審及確

認”的案件類別，檢索澳門中級法院認可、執行外地

法院判決的相關案例，截至 2013 年 5 月 27 日，共檢

索到澳門中級法院認可、執行內地法院判決的中文裁

判文本 21 例。通過分析這 21 個判決，可以將澳門法

院在認可、執行內地法院判決時適用法律依據的做法

大體分為三類：兼顧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與《內

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僅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

僅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提及《內澳判決安排》

的其他條款但不適用第 11 條。(見表 1) 

 
表 1 澳門法院在認可、執行內地法院判決時適用法律依據的三種類型 

類型 
 

案件編號 

兼顧適用《民訴法》 
第 1200 條與 

《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

僅適用《民訴法》 
第 1200 條 

提及《內澳判決安排》

但僅適用《民訴法》 
第 1200 條 

2010 年 7 月 15 日第 184/2009 號案件  √  
2010 年 7 月 29 日第 444/2010 號案件  √  
2010 年 9 月 16 日第 118/2010 號案件   √ 
2010 年 9 月 16 日第 415/2009 號案件   √ 
2010 年 9 月 30 日第 438/2010 號案件  √  
2010 年 12 月 2 日第 694/2010 號案件  √  
2011 年 2 月 17 日第 487/2010 號案件  √  
2011 年 2 月 24 日第 355/2010 號案件  √  
2011 年 10 月 13 日第 140/2011 號案件 √   
2011 年 10 月 13 日第 703/2010 號案件 √   
2011 年 10 月 13 日第 731/2010 號案件 √   
2011 年 12 月 1 日第 590/2011 號案件 √   
2012 年 1 月 19 日第 247/2011 號案件  √  
2012 年 1 月 19 日第 613/2011 號案件 √   
2012 年 4 月 19 日第 671/2011 號案件  √  
2012 年 6 月 21 日第 450/2010 號案件  √  
2012 年 6 月 21 日第 761/2011 號案件  √  
2012 年 10 月 25 日第 602/2012 號案件 √   
2012 年 11 月 29 日第 811/2011 號案件 √   
2013 年 2 月 7 日第 956/2012 號案件 √   
2013年3月14日第26/2013號案件 √   
合計 9 10 2 

 

1. 兼顧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與《內澳判決

安排》第 11 條 

澳門法院在認可、執行內地法院判決時，選擇同

時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與《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的案例共有 9 例7，其中 8 例涉及離婚案件，1

例涉及違約賠償案件。澳門法院以雙重標準審查、確

認內地法院判決的司法裁判文書比較類似，在此不一

一列舉，而只將 9 個案件的裁判書總結加以概述： 

在裁判文書的摘要部分，都會提及“在符合《民

事訴訟法典》第 1200 條規定及不存有《內地與澳門

特別行政區關於互相認可和執行民商事判決的安排》

第 11 條所規定不予認可的情況下，中國內地法院所

作之裁判應予以確認”。在裁判書的正式文本部分，

首先闡明案件的基本事實，然後列明所適用的法律依

據(《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與《民訴法》第 1200

條)、進行演繹推理，最後得出結論：申請人之請求

“不存有《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互相認可和執

行民商事判決的安排》第 11 條所規定不予認可的情

節，同時也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 1200 條之規定”，

故合議庭決定確認申請人提交之文書。 

澳門法院採此類做法審查、確認內地法院判決所

作的裁判書，有以下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案件摘要

與正式文本的結論部分，對於《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與《民訴法》第 1200 條的列舉順序不同：摘要部

分，《民訴法》第 1200 條在前，《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在後；結論部分，《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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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訴法》第 1200 條在後。由此，筆者可以認為，

在部分法官的觀點看來，《民訴法》第 1200 條與《內

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的效力同等，不分高下。第二，

澳門在進行三段論式的演繹邏輯推理時，首先列明了

大前提(《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與《民訴法》第 1200

條)；然後在小前提層面卻僅僅列明了與《民訴法》

第 1200 條相適應的案件事實評價，而《內澳判決安

排》第 11 條完全被拋之腦後；最後得出結論，申請

人之請求可以得到澳門法院的確認。基於以上兩方面

的分析，筆者認為，澳門法院的部分法官在認為《民

訴法》第 1200 條與《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效力相

等的同時，也隱約暗含《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的

效力略低之意。 

2. 僅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 

澳門法院在認可、執行內地法院的判決時，選擇

只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的案例共有 10 例8，其

中 9 例涉及內地法院的離婚判決，1 例涉及內地法院

的買賣合同糾紛判決。在僅以《民訴法》第 1200 條

為依據，審查、確認內地法院判決的司法裁判書中，

澳門法院的基本做法如下：首先依據《民訴法》第 1199

條審查之必要性，要求外地法院所作關於私權的裁

判，須經審查及確認後方在澳門產生效力；然後，在

具體的法律適用上，法官會指出“在審議卷宗時，未

發現有任何不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 1200 條所指

的各種法定要件的地方”，在某些案件中會指出“個

案的具體訴訟情況並不適用第 1202 條第 2 款的規定

時，得應申請人的要求，批准僅在形式上審查和確

認”內地法院的判決。最終，在裁判書的結論部分，

合議庭以《民訴法》第 1200 條為依據，作出確認的

決定。由此表明，澳門法院的部分法官在審查、確認

內地法院判決時，完全無視《內澳判決安排》的存在，

使得內地與澳門為相互執行對方的民商事判決所作

出的努力付諸東流。 

3. 僅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提及《安排》

的其他條款但不適用第 11 條 

在2010年9月16日第415/2009號案件中，澳門法院

在審查及確認內地法院判決時，曾指出“根據卷宗內

容，申請人提出請求狀的內容符合《內地與澳門特別

行政區關於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判決的安排》的第

六條及第七條，就申請內容及附同文件方面規定的要

件”。9 但在是否對內地判決進行認可的審查條件的

法律適用方面，澳門法院則完全摒棄了《內澳判決安

排》第11條的規定，僅以《民訴法》第1200條為適用

的法律依據，對內地判決進行了確認。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2010年9月16日第118/2010

號案件的判決中。10 該案中，內地行政機關發出的離

婚證能否作為澳門法院審查和確認的標的，成為爭議

焦點。雖然《內澳判決安排》第2條所指的“判決”在

內地的含義以及《民訴法》第1199條所指裁判的含義

均未明示包括離婚證，但考慮兩地密切的婚姻關係往

來以及內地行政機關所頒發的離婚證的普遍存在性，

擴張解釋上述條文，離婚證亦可成為澳門法院審查、

確認之標的。此外，與2010年9月16日第415/2009號案

件一樣，本案在判決中也提及了申請人的請求狀符合

《內澳判決安排》第6、7條之規定。但在確認離婚證

法律效力的審查條件適用上，則依然只選擇了《民訴

法》第1200條。  

結合以上兩個案件的判決，可以看出澳門法院在

審查、確認內地法院判決時的矛盾或者不合邏輯的想

法：一方面，澳門法院認識到澳門與內地簽訂了相互

執行民事判決的雙方協議，且該協定已在澳門生效，

因而在此類案件中《內澳判決安排》應該得到適用；

另一方面，在審查內地判決是否符合條件、能否得到

澳門法院的認可和執行的關鍵部分，澳門法院又摒棄

了《內澳判決安排》第11條設定的條件，轉而完全適

用《民訴法》第1200條之規定。 

 

(二) 澳門法院法律適用的變化趨勢 

1. 法律適用條款選擇在時間上的變化趨勢 

根據能搜集到的澳門中級法院的中文司法裁判

文書，澳門法院認可、執行內地法院判決的案例，集

中在 2010 年以後(判決書時間)。為方便統計，分析法

律條款——《民訴法》第 1200 條與《內澳判決安排》

第 11 條——的選擇適用在時間上的變化趨勢，特選

取澳門法院 2010-2012 年的案例數據分析(表 2、圖 1)。 

 
表 2 2010-2012 年案例變化 

年份 
案例類型 

2010 2011 2012
總

計

兼顧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

與《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 
0 4 3 

僅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 4 2 4 
僅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

提及《安排》的其他條款但不

適用第 11 條 
2 0 0 

合計 6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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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0-2012 年三種類型案例所佔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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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圖表可知，自 2011 年起，澳門法院在

認可、執行內地法院判決時，開始採用兼顧《民訴法》

第 1200 條與《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同時適用兩

者的做法；截止 2010 年，澳門法院還時有採用僅適

用《民訴法》第 1200 條、提及《安排》的其他條款

但不適用第 11 條的做法，但自 2011 年開始，此種司

法態度被拋棄；而僅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的做

法則被澳門法院一以貫之的加以採用。特別是兼顧適

用《民訴法》第 1200 條與《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

與僅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這兩種做法，在 2011

年、2012 年的司法裁判中各自被採納的次數各有高

低。 

2. 法官在法律適用條款上的態度變化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89 條第 1 款規定，在司

法審判活動中，澳門實行法官獨立原則。由此，在澳

門法院認可、執行內地法院判決這一問題上，法官的

態度選擇，尤其是對於《民訴法》第 1200 條與《內

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的立場選擇，就顯得尤為重要。

通過綜合分析 2010-2012 年的 19 個案例中法官的立

場選擇，筆者發現：一位法官在法律適用的選擇問題

上兼具了本文列舉的上述 3 種做法，在 2010 年同時

採用了僅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和僅適用《民訴

法》第 1200 條、提及《內澳判決安排》的其他條款

但不適用第 11 條兩種做法；在 2011 年、2012 年同時

採用了兼顧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與《內澳判決

安排》第 11 條和僅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兩種做

法。另兩位法官 2010 年同時採用了僅適用《民訴法》

第 1200 條和僅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提及《內

澳判決安排》的其他條款但不適用第 11 條兩種做法。

並且在上述提及的 3 位法官中，並無一人在司法裁判

書中就法律適用的選擇問題作出聲明。在當下的澳門

法官看來，本文所討論的“澳門法院在審查、確認內

地法院判決時，應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還是《內

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這一問題並不足以成為一個

討論的話題，在澳門法院認可、執行內地法院判決這

一類案件的裁判過程中不存在法律適用的選擇問

題，即澳門法官認為《民訴法》第 1200 條具有效力

上的優先性。 

 

 

三、《民訴法》第 1200 條與 
《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的比較分析 
 

(一) 條文列舉 

1.《民訴法》第 1200 條 

作出確認之必需要件： 

“一、為使澳門以外地方之法院所作之裁判獲確

認，必須符合下列要件：a)對載有有關裁判之文件之

真確性及對裁判之理解並無疑問；b)按作出裁判地之

法律，裁判已確定；c)作出該裁判之法院並非在法律

欺詐之情況下具有管轄權，且裁判不涉及屬澳門法院

專屬管轄權之事宜；d)不能以案件已有澳門法院審理

為由提出訴訟已繫屬之抗辯或案件已有確定裁判之

抗辯，但澳門以外地方之法院首先行使審判權者除

外；e)根據原審法院地之法律，已依規定傳喚被告，

且有關之訴訟程序中已遵守辯論原則及當事人平等

原則；f)在有關裁判中並無包含一旦獲確認將會導致

產生明顯與公共秩序不相容之結果之決定。二、上款

之規定可適用之部分，適用於仲裁裁決。” 

2.《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 

“被請求方法院經審查核實存在下列情況之一

的，裁定不予認可：(一)根據被請求方的法律，判決

所確認的事項屬被請求方法院專屬管轄；(二)在被請

求方法院已存在相同訴訟，該訴訟先於待認可判決的

訴訟提起，且被請求方法院具有管轄權；(三)被請求

方法院已認可或者執行被請求方法院以外的法院或

仲裁機構就相同訴訟作出的判決或仲裁裁決；(四)根

據判決作出地的法律規定，敗訴的當事人未得到合法

傳喚，或者無訴訟行為能力人未依法得到代理；(五)

根據判決作出地的法律規定，申請認可和執行的判決

尚未發生法律效力，或者因再審被裁定中止執行；(六)

在內地認可和執行判決將違反內地法律的基本原則

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認可和執行判

決將違反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基本原則或者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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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 

 

(二) 比較分析 

1. 二者的相同點 

上述兩個條文都排除了審查地法院享有專屬管

轄權的案件；都要求保障被告或敗訴當事人的權利，

如是否得到合法傳喚；都要求以判決作出地法律規

定，判決已確定生效；都要求不違反法律基本原則11、

不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都對平行訴訟作出

了規定。 

2. 二者的不同點 

第一，條文表述的不同。《民訴法》第 1200 條採

肯定性表述方式，外地判決須同時滿足a)項至f)項的

條件，方能得到澳門法院的認可、執行；《內澳判決

安排》第 11 條採否定性表述方式，規定了不予認可

的具體條件。這兩種表述方式與美國 1791 年《權利

法案》中關於剩餘權利原則的規定12類似，從本質上

看就如同硬幣的正反兩面，殊途同歸。 

第二，條文內容的不同。在要求保障被告或敗訴

當事人權利方面，《民訴法》第 1200 條e)項還要求了

辯論原則；在平行訴訟的具體規定方面，《內澳判決

安排》第 11 條(二)項以被請求地法院提起訴訟時間早

為否定要件，而《民訴法》第 1200 條d)項則以法院

行使審判權的時間為標準，判斷是否可以提出訴訟已

繫屬之抗辯或案件已有確定裁判之抗辯13；《內澳判決

安排》第 11 條(三)項規定，被請求方法院以“已認

可、執行請求地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的判決”為由拒

絕認可、執行請求地法院判決，而《民訴法》第 1200

條對此並無對應規定；《民訴法》第 1200 條a)項規定

“對載有有關裁判之文件之真確性及對裁判之理解

並無疑問”，而《內澳判決安排》對此並無對應條款。 

 

(三) 小結 

以上對於《民訴法》第 1200 條與《內澳判決安

排》第 11 條的比較分析可知，基於肯定性與否定性

的立法選擇和具體的文字表述，二者存在着一定的差

異。澳門法院當下認可、執行內地法院判決有兩種司

法模式14：兼顧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與《內澳判

決安排》第 11 條，僅適用《民訴法》第 1200 條。在

前面的條文差異分析中筆者已經指出，《民訴法》第

1200 條e)項要求符合辯論原則，而《內澳判決安排》

第 11 條對此並未提及。內地法院的審判過程是否《民

訴法》第 1200 條的要求則存在着不確定性，若澳門

法院以內地法院判決不符合辯論原則為由拒絕認

可，則在法律適用層面存在着兩個法律條文的效力衝

突。同樣，在平行訴訟方面，也存在着《民訴法》第

1200 條法院行使審判權的時間與《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提起訴訟時間兩個判決標準的差異。儘管當下並

無澳門法院拒絕認可、執行內地法院判決的案例，但

法律條文層面的差異表明，若不明析《民訴法》第 1200

條與《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的適用順序，拒絕認

可、執行的案例將有極大的可能出現。 

 

 

四、《內澳判決安排》的法律地位 
 

(一) 內地與澳門之間的雙邊協議 

《內澳判決安排》在導言部分明確指出，依據《澳

門基本法》第 93 條，最高人民法院及澳門特別行政

區經過協商達成本安排。從廣義上說，司法協助包括

判決的承認與執行。因此，《澳門基本法》第 93 條作

為澳門與全國其他地區開展區際司法協助的基本條

款，對於理清《內澳判決安排》的性質起着重要作用。 

中國目前在區際司法協助領域已取得不少成

果，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

院相互委託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排》、《最高人民

法院關於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件

相互委託送達司法文書和調查取證的安排》、《關於內

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當事人協

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內地與澳門特別

行政區關於相互認可與執行民商事判決的安排》、《關

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

排》、《關於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相互認可與執行仲

裁裁決的安排》、《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與香港特別行

政區相互認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這些區際司

法協助方面的安排究竟性質為何？第一，整理澳門法

院審查、確認內地法院判決，可以發現：部分法官認

為《內澳判決安排》是內地與澳門互相承認對方民事

判決的“雙邊協議”15或“雙邊協定”16；第二，從

產生過程來看，《內澳判決安排》是最高人民法院與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於《澳門基本法》第 93 條進行充

分協商簽訂的，充分體現了雙方的意志；第三，對於

區際司法協助而言，採“安排”而棄“協議”，目的

在於與國家間的條約、協定相區別，去除用詞上的國

際色彩，但詞語上的選擇並不能湮沒這些“安排”本

身的“協議”性質。因此，在“一國兩制三法系四法

域”的區際司法協助方面，“安排”與“協議””可

以在文義上互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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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澳判決安排》與《民訴法》的關係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3/1999 號法律第 6 條第 1

款及第 5 條(3)項的規定，《內澳判決安排》於 2006

年 3 月 14 日以第 12/2006 號行政長官公告的方式予以

公佈，成為澳門法律體系的一部分。本文不是討論《內

澳判決安排》與整部《民訴法》在澳門法律體系中的

地位高低，而是討論《內澳判決安排》與《民訴法》

第十四編“對澳門以外地方之法院或仲裁員所作裁

判之審查”的關係，特別是在澳門法院審查、確認內

地法院判決的法律依據方面，《民訴法》第 1200 條與

《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的適用順序問題。 

《民訴法》第 1199 條規定：澳門以外地方之法

院或仲裁員所作關於私權之裁判，經審查及確認後方

在澳門產生效力，但適用於澳門之國際條約、屬司法

協助領域之協議或特別法另有規定者除外。由此可見

《民訴法》第十四編總體架構了“對澳門以外地方之

法院或仲裁員所作裁判之審查”的制度框架，而第

1199 條的但書條款，則預留了澳門法院審查外地判決

的特別法適用空間。基於特別法優於一般法的基本法

律理念，《內澳判決安排》作為“司法協助領域之協

議或特別法”，應當在澳門法院審查、確認內地法院

判決的司法實踐中得到優先順序的適用。 

 

 
五、結論 

 

在 2006 年 7 月 20 日第 99/2005 號案件17中，申

請人甲提交了廣東省高院就基於股權轉讓產生的債

權債務關係的民事判決書，申請澳門法院予以認可、

執行。澳門法院在本案司法裁判文書中表述了以下觀

點：法院認為，基於《澳門基本法》的規定18，回歸

後澳門原有法律制度基本不變，因此澳門《民訴法》

所確定的審查及確認外地法院判決的制度19並無實質

改變；雖然澳門與內地簽訂的相互承認對方民事判決

的雙邊協議(《內澳判決安排》)已在澳門生效，但依

此安排的規定，內地法院的判決仍需經過法定的審查

程序方能在澳門得到承認並且生效。 

在法理層面，《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優先於《民

訴法》第 1200 條適用是不存在疑問的；而在司法實

踐層面，澳門法院卻在判決中屢屢表露出《內澳判決

安排》第 11 條的效力低於或等於《民訴法》第 1200

條的觀點。理論與實踐呈現出南轅北轍式的巨大差

異，其中原因，也許可以從上述 2006 年 7 月 20 日第

99/2005 號案件判決中略窺一二：澳門法院片面強調

“原有法律制度基本不變”這一觀點，混淆了“內地

法院判決須經澳門法院審查確認方可在澳門生效”

與“澳門法院審查內地安排所須適用的法律依據”

這兩個問題。內地法院判決若想在澳門生效，必須經

過澳門法院的審查、確認，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

是在《內澳判決安排》出台後，對於澳門法院在審查、

確認內地法院判決時所適用的法律依據，則由《民訴

法》第 1200 條變為了《內澳判決安排》第 11 條。 

《內澳判決安排》使得內地法院判決在澳門得到

認可和執行的體制障礙基本消除，這一互惠機制的建

立被認為是一個“成功的實踐”，是兩地依據《澳門

基本法》協商進行司法協作的重要成果。20 但一系列

實踐中的累累碩果，不能隱藏澳門法院當下法律適用

可能引發的問題。澳門法院在審查、確認內地法院判

決時的法律適用問題，筆者認為應當優先適用《內澳

判決安排》第 11 條，《民訴法》第 1200 條則作為一

般條款起查漏補缺之效、彌補成文法之局限性。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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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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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013 號案件。 
8 這些案件包括：2010 年 7 月 15 日第 184/2009 號案件，2010 年 7 月 29 日第 444/2010 號案件，2010 年 9 月 30 日第 43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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